
校长特别奖学金评审细则

第一条校长特别奖学金由中国人民大学设立，是中国人民大学重要的学生奖励项目。

第二条校长特别奖学金属特设类奖学金，颁发给为学校争得重要荣誉，或者为学校、为社会做出突出贡
献，或者在道德品质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。

第三条校长特别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为二年级及以上的全日制学生。

第四条校长特别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，奖励标准为10000元/人。

第五条参评校长特别奖学金的学生除满足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奖励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基本条件外，还须满
足以下必要条件：

（一）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在校期间未受任何违纪处分；

（二）未欠缴学费住宿费。

第六条校长特别奖学金评审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有意向推荐人选的学院通过资格审查等程序，确定拟推荐人选;

表现特别突出且符合参评条件的学生，也可由学生工作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经部（处）务会审议通过后推
荐参评。

（二）学生处对各单位推荐人选资格进行审核，组织初评并确定拟授奖人选名单；

（三）学生处对拟授奖人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3天。公示期满后，由学生处报学生工作委员会或分管
学校领导审定后，确定获奖学生。

第七条学校向获得校长特别奖学金的学生颁发荣誉证书。

第八条本细则自2019年11月4日起实施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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